
食品药品研究院科技服务指南（试行） 

为了充分发挥食品药品研究院（以下简称研究院）的平台支撑作用，实现资

源开放共享，切实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率和投资效益，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

服务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〔2000〕9 号）、《国

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70 号）和《省政府关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

见》（苏政发〔2015〕106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服务范围： 

研究院科技服务分为六大类型：设备升级、机时共享、平台开放、委托检测、

委托研发及宣传接待服务。研究院科技服务收费遵循成本补偿和非盈利性原则，

依据所用仪器设备的折旧费、维修保养费、材料费、人员工时费等，参照国内高

校和科研院所同类服务使用收费情况拟定收费标准，资源及收费标准见附件 1

《研究院服务项目收费标准》，具体项目由研究院按附件 2《研究院合同评审程

序》出具附件 3《研究院服务项目成本核算单》，签订附件 4《合作协议》或附

件 5《研究院服务合同》后执行。 

1.设备升级：仪器负责人提出大型仪器设备采购需求，研究院申报年度预算

并获得立项后，仪器负责人可申请使用科研项目经费对仪器设备进行升级，享受

优惠政策，研究院以工作经费补足优惠金额。 

2.机时共享服务：开放机时服务，提供基本操作培训，仪器使用人员完成研

究院上岗考核后可独立操作设备，校内业务经学校智慧校园平台实践教学应用预

约，执行研究院服务项目收费标准。  

3.平台开放服务：开放场地及设备使用，按《研究院合同评审程序》签订服

务合同，按合同收费。 

4.委托检测服务：按《研究院合同评审程序》签订服务合同，按合同收费。

内容主要为药品领域：元素含量测定及方法学验证；结构鉴别（分子量定性）；

含量测定；晶型分析；分子绝对手性测定等；食品领域：白酒中甲醇、添加剂、

重金属、酯类含量测定；农残；添加剂；非法添加等。 

5.委托研发服务：与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或与研究院签



订服务合同，按协议或合同执行。研究院可服务的领域主要为知识产权服务（论

文发表、专利申请转化）、项目咨询及管理（申报、实施、验收）、人员培训（仪

器操作、学术交流）等。 

6.宣传接待：经研究院综合办公室预约，参观不收费，业务接待按学校相关

规定执行。 

资助方式： 

为了鼓励教师积极承担科研项目，多出科研成果，研究院采取校内折扣、产

品调拨两种模式支持对校内人员的服务。 

1.校内折扣 

校内折扣是针对本校科研骨干经费不足、资源缺乏等问题而设定。科研骨干

申请科技服务，转拨经费时使用科研经费可享受研究院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校内

折扣价，不同经费来源（科研启动经费、纵向科研项目经费、横向科研项目经费、

人才项目经费）折扣力度见表 1。 

表 1  研究院科技服务校内折扣力度 

序号 经费来源 折扣 

1 配套科研启动经费 五折 

2 纵向科研项目经费 三折 

3 横向科研项目经费 七折 

4 人才项目经费 五折 

2.产品调拨 

产品调拨是二级学院、科技团队或科研骨干以有价值的物品进行给付的方式。

根据校内产品公式价格进行核算，填写附件 7 产品调拨单。产品调拨申请原则上

应当于每次使用研究院科技服务前申请，申请人应承诺保证产品质量。 

相关规定和要求： 

1.研究院及时更新可开放共享的科技服务资源，建立健全校内实践教学系统

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，有效提高设备使用效益。 

2.对使用效率高的大型贵重仪器，研究院在年度预算申报中优先考虑其配件

更换、功能扩展和软件升级需求。 

3.研究院科技服务折扣仅适用校内用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为校外人



员进行测试，一经发现，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。 

其它: 

本办法由食品药品研究院负责解释，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开始试行。 


